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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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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纪发〔20 19〕 3 号

食

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

印发《关于鼓励实名信访举报的办法

（试行〉》 的通知

各盟市委、纪委，自治区党委各部、委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

局和各人民团体党组（党委〉、 自治区纪委各派驻（出〉机构，

自治区各直属国有企业、直属高校党委、纪委：

现将 《 关于鼓励实名信访举报的办法（试行） 》 印发给你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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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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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

2019 年 1 月 15 日



关于鼓励实名信访举报的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鼓励实名信访举报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

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中国共产党

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》 等有关规定，结合自治区纪检

监察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 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实名信访举报，是指公民、法人或其他

组织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 或名称 ，提供清楚、准确的身份证号码

或通讯联系方式，通过来访、来信、电话、网络等方式，向纪检

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党员、 党组 织及监察对象违纪违法问题的

行为。

经核实系冒用他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通讯联系方式进行举

报，或本人否认举报的，不视为实名信访举报。

第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对实名信访举报优先受理、优先办

理、优先处置、及时反馈。坚持“分级负责、归口办理，谁主

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 ，实事求是、依规依纪依法、及时有效解决

问题，切实维护实名举报人的合法权益。

第四条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部门接受的署名举报，

属于纪检监察机关受理范围的，按下列方式办理：

（一）对应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的，信访举报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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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中央纪委规定，将原件附函报送上级信访举报部门；对属于

其他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的，信访举报部门将原件移交有管辖权的

纪检监察机关 。 信访举报部门负责相关情况的告知。

（二）对应由本级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的，信访举报部门

提出拟办意见，报领导审批后，按程序移送本机关案件监督管理

部门，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分送有关部门承办。 具体承办部 门负 责

进一步核实、认定和告知 。

（三 ） 对应由下级纪检监察机关或本级派驻 （出）机构调 查

处理的，转交下一级纪检监察机关或本级泛驻（出）机构处理 。

具体承办机关或机构负责进一步核实、 认定ξ告知 。

对不属于纪检监察机关受理范围的署名亏为举报，通过来信

反映的，转有关机关（单位）处理；通过夫吉、夫电、网络反映

的 ， 告知信访人依法向有权处理的机关 （旦工〉 反沃＝

第五条 纪检监察机关承办部门或机幸亏寸二二 ζ τ污举报调查

核实后发现反映问题不实或者没有证据证 ;l二字主 妇题的 ，或问题

轻微不需追究党纪政务责任的 ， 按相关规定 τ 出处理；发现确有

违纪违法事实 ， 需要追究党纪政务责任的 ． 应予 立案审查调查。

第六条 实名信访举报经查证属诬告 陷害、错告误告的，承

办机关依照自治区纪委印发的 《关于查处诬告 陷 害信访举报为干

部澄清正名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》 （内 纪发〔2019 〕 1 号）进行

处理 。

第七条 对实名信访举报的调查处理结果，按照“谁承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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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答复”的原则，由承办部门以适当方式向举报人反馈。对联名

举报的集体反馈或向部分代表反馈 。 对案情需要保密的，应要求

举报人不得泄密或扩散 。 反馈情况要详细记载，存档备查。

承办部门在 向举报人反馈的同时，将调查处理结果反馈同级

信访举报部门 。

第八条 纪检监察机关受理、办理实名信访举报，必须严格

执行保密规定，切实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 。

（ 一）举报材料一律列 入密 件管理，不得私自摘抄、复制、

扣压、 涂改 、 损毁。 举报材料接收、登记、呈批、移送、转办、

交办 、 保管 由专人经办，严 防泄密丢失 。

（ 二 〉 对举报材料， 承办人必须按规定程序办理，知悉范围

仅限于承办人和审批领导 。

（三 ） 严禁将举报材料和有关情况违规泄露给被举报人、被

举报单位及其他单位和个人。

（四）需要让被举报单位、个人作出说明的，只转反映内容

的摘抄件，不得将原信（或复印件〉转给被举报单位或个人 。

（五 ） 与举报人联系要采取恰 当的方式，了解核实问题线索

必须在不暴露举报人身份的情况下进行。

第九条 实名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的，纪检监察机关应区分

情况？及时采取措施 。 实名举报人受到错误处理或人身伤 害、 名

誉损失、 财产损失的 ，纪检监察机关应在职权范围 内 予 以纠 正 或

建议有关部门依法纠 正 ； 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规依纪依法追究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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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人员责任，涉嫌犯罪的 ． 移送芝：云气斗c = 

因举报导致实名举报人及其近亲妻、身云全受到严重威胁或

重大侵害、 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，纪检监察τL关应及时提请公安

机关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 。

第十条 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要严格依照规乏柔三、处理

实名信访举报 。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情节轻微的，予 必担 i二 教 育，

并责令其改正；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， 依规依纪依法追究

责任：

（一）对应当受理的不予受理的；

（二）推t委、敷衍、拖延，无正当理古不夺理 的；

（三）泄露举报内容或实名举报人情况另 ：

（四）滥用职权、衔私舞弊、玩忽职守另：

（五）有其他失职、渎职行为的。

第十一条 实名举报人可持邮政回执等专二毛芸 ~~ ~二二 k 主

有效证件到受理其举报的纪检监察机关信访芸持无二三圣二t 其举报

问题的办理情况 。 信访举报部门要为举报飞歪T f乏写复利 ，承办

部门应积极配合 。 不接受无法核实举报人身子写禾信、来电、电

子邮件及其他方式的查询 。

第十二条 实名信访举报反映的 问题经圣王属实，使违纪违

法者受到责任追究 ， 并为国家、集体挽回或减少损失的，对实名

举报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。

第十三条 各盟市、旗县（市、区）纪委监委办理实名信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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→一二一一一－一二二

举报参照本办法执行 。

自治区直属国有企事 业单位纪检监察机构结合实际执行本

办法 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此前印发的有关办理

实名举报的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照本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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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办公厅 2019 年 1 月 1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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